
立法会二十题：香港旅游业议会举办的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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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刘吴惠兰今日（六月十七日）在立法会会议上

就谢伟俊议员的提问的书面答覆： 

 

问题： 

 

  《旅行代理商条例》（第 218 章）第 32I 条规定旅行代理商须定期向香港

旅游业议会（议会）缴付征费，以应付议会的营运开支；惟本人得悉，议会不少

於 20%的营运总开支须由其他收入（包括从举办培训课程所得的收入）支付。为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是否知悉，过去三年，议会每年举办培训课程的数目及所得收入，而收入

当中用以支付举办课程的行政费用的百分比，以及每年学费最高及最低的五个课

程的名称及学费； 

 

（二）是否知悉，议会如何运用从举办培训课程所得的利润； 

 

（三）有否监管议会所举办课程的质素和实用性是否切合旅行代理商的需要，以

及是否知悉议会有否定期检讨有关导师的资历及人选；议会是否透过公开程序招

聘导师；若是，招聘的详情为何；若否，议会透过什么途径招聘导师；及 

 

（四）对课程不满的旅行代理商及业内的其他人士可向哪个政府部门及哪些官员

投诉；过去三年，有关的部门及官员每年接获多少宗投诉？ 

 

答覆： 

 

主席： 

 

（一）香港旅游业议会（议会）过往三年在开办培训课程方面的收入如下： 

  

 年份     班数   收入（港元） 

 －－     －－   －－－－－ 

2005/2006   196    276 万 

2006/2007   171    234 万 

2007/2008   134    186 万 

 



  议会除自办课程外，亦申办技能提升计划的课程，及与职业训练局合办短期

课程。学费水平因应成本（一般包括课程开发费、教材编印费、导师费、员工薪

津、课室租金、教学设备的购置、维修费用、参考书，以及非办公时间冷气费等）

和个别课程的长短等因素而定。此外，议会亦会考虑学员的负担能力，并积极为

学员争取学费津贴，例如除技能提升计划课程成本中的七成由政府资助外，邮轮

假期销售训练课程由香港旅游业议会品质保障基金有限公司提供七成学费津

贴，而成功修毕票价计算及票务证书的学员，如拥有少於三年票务工作经验可向

职业训练局申请退还最多一半学费。由於以上原因，议会不能就个别课程计算出

支付行政费用的百分比。 

 

  议会在过去三年开办的课程种类及收费分列如下，最低学费为二百三十元，

而最高学费则为二千元，详情见下表： 

 

课程名称           学费（连考试费）（港元） 

－－－－           －－－－－－－－－－－  

票价计算及票务证书课程 

（60 小时）             2,000 

 

外游领队证书课程（26.5 小时）    1,250 

 

旅游业技能提升计划：导游培训 

课程（II）（63 小时）         790 

 

旅游业技能提升计划：导游及 

领队实用普通话（22 小时）       245 

 

旅游业技能提升计划：旅行社 

顾客服务及亲善技巧课程（21 小时）   230 

 

（二）议会举办培训课程的目的并非为求利润。议会从培训课程收取的学费全数

归入其总收入，用於议会的日常营运包括营办培训课程的开支。 

 

（三）议会举办培训课程的目的在於加强和提升从业员的技能及知识，以优化业

界的服务水平。议会设有专责委员会，负责所有培训事宜，包括研究培训需要、

制订、检讨及更新课程内容、制订入学及导师资历要求，及委任招聘委员会处理

招聘事宜。专责委员会成员除议会成员及从业员外，亦包括工会代表及培训机构

专业人士，这些成员对业界的需求和市场变化都有一定的掌握。 

 



  导师招聘透过公开程序进行，包括向全体会员发出通告，以及在议会网页及

中、英文报章刊登招聘广告。导师需要通过面试及实习考试，方获聘用，并须於

授课前参加导师培训、经验分享、观课等活动。学员於课程结束后填写的意见书，

全部呈交专责委员会审阅，并转交相关导师作检讨之用。导师委任书的有效期为

一年，可按表现撤销或续任。 

 

（四）旅行代理商或业内人士如对议会举办或合办的培训课程有任何建议或投

诉，可向议会反映。过往三年，政府并无接获有关议会培训课程的投诉。 

完 

 


